
环球财经
美国个人所得税的特点及面临的挑战

夏宏伟

美
国 联 邦 个 人 所 得 税 自

1913年立法以来，在组收

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

和刺激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因税制设计过于复杂，纳

税人遵从成本和税务征管成本持续

上升，税收政策无法实现设定目标，

因此，美国政府和民众对所得税改

革的呼吁越来越强烈。

一、联邦个人所得税特点

（ 一 ）以综合课税为主 、分项课

税为辅。联邦个人所得税对长期资

本利得以外的一般所得实行综合课

税，对长期资本利得实行较一般所

得优惠的税率。综合课税较好地实

现了各项所得之间的横向公平和纵

向公平，有效发挥了税收组织收入

和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对长期资本

利得单独计税，避免了资本利得适

用一般所得较高的超额累进税率，

保证了政策调整的灵活性，有力地

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
（二）多个课税要素共同反映纳

税人家庭因素。在美国联邦个税中，

体现纳税人家庭状态的项目包括纳

税人申报状态、本人和被赡养人免

征额、孩子税收抵免、劳动所得税收

抵免、孩子和被赡养者抚养税收抵

免和分离夫妻规则。申报状态允许

纳税人根据本人家庭状态和申报意

愿，选择相应课税单元，即选择未婚

单独申报、已婚联合申报、已婚单独

申报、户主申报或鳏寡申报中的一

个作为自己的课税单元。课税单元

不同，其申报条件、适用税率、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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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减额都不同。上述多个家庭状态

项目分别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纳税人

家庭结构和费用支出，通过综合考

虑这些项目，可使得纳税人实际缴

纳的税款更加接近于其家庭整体税

负，较好地实现了税收公平。
（ 三 ）分类设计税前可扣除项

目。联邦个税对一般所得设置了五

类税前扣除项目：一 是不征税收入；

二是与取得收入直接相关的成本费

用，毛收入减去成本费用为调整后

的毛收入；三是免征额，纳税人本

人、符合条件的配偶和被赡养者都

可享受一份免征额；四是标准或分

项扣减额，扣减额基本涵盖了与纳

税人生活成本有关的相关费用，与

纳税人取得收入大小没有直接关

系；五是税收抵免，包括可返还税

收抵免和不可返还税收抵免。经过

上述五个方面的调整，不仅使得纳

税人应纳税所得额更加接近纳税人

“纯收益”，而且体现了税法对特殊

家庭的税收照顾。
（ 四 ）多处使用了费用扣除限

制。费用扣除限制是指纳税人申请

扣除的费用不能超过收入的一定比

率或只有超过收入规定比例的费用

方可额外申请扣除，如分项扣减的

医疗和牙医费用，只有纳税人发生

费用额超过调整后毛收入7.5% 的部

分方可申请扣减，未超过部分不可

申请该项扣减。扣除限制多适用于

成本费用和分项扣减额的计算中。
（ 五 ）建立了通货膨胀调整机

制。为避免通货膨胀因素给税负造

成的影响，美国《 1981 年经济复兴

法案》规定，从 1985年起，对个人

所得税税率级距起始点、宽免额、标

准扣减额，每年都要根据上年通货

膨胀系数进行一定的调整。自此，联

邦个人所得税正式引入了通货膨胀

调整机制。经过 20多年的发展与完

善，这一机制已经逐步应用到包括

纳税人必须申报的最低收入标准和

需要对宽免额、标准扣减额进行调

整的调整后毛收入标准在内的众多

收入和扣除项目中，应用范围越来

越广。
（ 六 ）源泉扣缴与自行申报紧密

结合。联邦个税纳税申报包括源泉

扣缴、自行预缴和年度综合申报三

种方式。通过源泉扣缴和自行预缴

两种方式缴纳的税款为预缴税款，

为使预缴税款更加接近纳税人实际

应负担的税款，联邦个税设置了比

较科学的源泉扣缴和自行预缴制

度。在源泉扣缴制度中，通过引入代

扣代缴津贴证书，对纳税人税前扣

除项目（包括宽免额、标准扣减额或

分项扣减额及部分税收抵免 ）给予

一定的考虑，使得纳税人源泉扣缴

税款更加接近实际应负担税款，减

少自行预缴税款和避免因预缴不足

而遭受处罚。在自行预缴申报中，纳

税人根据计税期间状况预估全年收

入和费用，并以与年度综合申报基

本相同的规则计算纳税，以尽量确

保及时、足额预缴税款。同时，对于

收入或费用波动比较大的纳税人，

允许其在重大变化发生的当期重新

预估本年度应缴纳税款，并据此确

定以前各期应补缴的税款和以后各

期应缴纳的税款。
（七 ）设置了严密的信息申报制

度。联邦个税法规定，纳税人取得应

税收入的，不管支付人是否具有源

泉扣缴税款义务，支付人都应向纳

税人和国家税务局提供有关纳税人

收入和预扣税款等项目的信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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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人向有关部门支付可在税前扣除

或申请税收抵免费用的，收取方应

在取得收入时向纳税人和国家税务

局提供相应收费信息。纳税人取得

收入需要缴纳社会保障税 、社会医

疗税或地方个人所得税或可在其税

前扣除的，支付方或获取方需要向

社会保障局和地方税务局提供相同

信息表格。通过实行信息申报制度，

减轻了纳税人日常信息搜集和保管

工作量，最大限度地确保了纳税人

申报信息的准确性，也为税务局和

社会保障局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税

源管理提供了便利。

二、联邦个人所得税面临

的挑战及改革意向

联邦个税较为完善的税制和严

密的 征管较好地 发挥了税收职能

作用，但因税制设 计过于复杂，大

大增加了纳税 人遵 从成本和税 务

机关征管成本，并影响到税法执行

力和税收职能的发挥。特别是近年

来部分欧洲国家纷纷推出单一税

制并取得较大成功以后，美国境内

要求改革联邦个人所得税的呼声

越来越强烈。

（ 一 ）家庭申报状态条款设计过

于复杂。纳税人家庭状态是税款计

算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因为现行税

法针对家庭状态申报的项目过多，

再加上不同项目之间的规定相互影

响，纳税人很难熟练应用，税务机关

管理难度也比较大。特别是劳动所得

税收抵免等可返还税收抵免项目，为

一些试图骗税的纳税人提供了机会。

为此，多个税改方案建议将众多与家

庭状态有关的项目进行整合，大体归

为两类：一是家庭税收抵免，二是劳

动者税收抵免。家庭税收抵免为可返

还性税收抵免，替代现行税法中的个

人和被赡养人宽免额、孩子税收抵

免、户主申报状态和因家庭规模而产

生的劳动所得税收抵免四项内容。劳

动所得税收抵免也是可返还性税收

抵免，取决于纳税人本人的劳动所得

大小，适用于年龄在 18周岁以上且

没有被其他人申报为符合条件的孩

子或亲戚的纳税人。
（ 二 ）税前可扣除项目设置过

多。一是设置了过多的扣除、抵免、

减免和不予课税规定。二是部分项

目设置过细。如为鼓励纳税人对退

休和教育进行储蓄或投资，设置了

16类退休储蓄税收激励和 1 1 类教育

储蓄税收激励，每一个税收激励的

合格条件、一般条款界定、缴款额能

否税前扣除 、通货膨胀调整方法等

都不相同，纳税人很难掌握。上述

问题，一方面增加了纳税申报难度，

容易造成错误申报，另一方面也为

纳税人避税提供了空间，容易扭曲

经济行为。为此，多个税改方案建

议对现行税收激励项目进行整合，

使各项激励定义及税收激励更加公

平，与其他条款更为协调，并可惠及

所有纳税人。

（ 三 ）临时性税收激励过多。美

国国内收入法典至少有 100 个条款

为临时性条款，且将要执行到期，

而 1992年这样的条款只有 21 个。税

收临时性条款使得税收征管和纳税

人税收筹划都非常困难，特别是在

一项临时条款即将到期而又不知国

会是否会对此项政策进行延期的情

况下。临时性条款带来的复杂性和

不确定性导致纳税人很难正确估计

自己纳税责任和预缴恰当数量的税

款，使得税收管理更加复杂，也降低

了税收激励措施的效力和税法遵从

度。为此，多个税改方案建议尽量减

少出台临时性税收激励措施，以 提

高政策可预测性。
（作者单位：北京市地方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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